
“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

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一、“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2016年度申报指南
全球变化是指由自然和人文因素引起的、地表环境及地球系统功能全球尺度的变化。全球变化已经并将持续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妥善应对全球变化，离不开科学研究的支撑。为大幅度提升我国全球变化研究领域观测、分析、模拟能力，取得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重大成果，为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及国际气候谈判提供科学支撑，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部署，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气象局、海洋局、环保部等部门组织专家编制了“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实施方案。

“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的总体目标是：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在全球变化领域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上取得一批原创性的成果，使多学科交叉研究能力明显增强，显著提升我国全球变化研究的竞争力和国际地位，为维护国家权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重点关注以下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全球变化关键过程、机制和趋势精确刻画和模拟，减少认识上不确定性；全球变化影响、风险、减缓和适应、数据产品及大数据集成分析技术体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球系统模式研制；国家、区域应对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途径。

围绕上述问题，将部署5方面的研究任务：1.全球变化综合观测、数据同化与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应用；2.全球变化事实、关键过程和动力学机制研究；3.地球系统模式研发、预测和预估；4.全球变化影响与风险评估；5.减缓和适应全球变化与可持续转型研究。

根据专项实施方案和“十二五”期间有关部署，2016年优先支持25个研究方向。申报单位针对重要支持方向，面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突破关键技术进行一体化设计，组织申报项目。鼓励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科研基地组织项目。项目执行期一般为5年。为保证研究队伍有效合作、提高效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4个，每个项目所含单位数原则上不超过6个。本专项不设青年科学家项目。

1. 全球变化综合观测、数据同化与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应用
1.1 全球变化关键过程和重要参数综合观测与数据产品研发
研究内容：陆地、海洋和极地等不同类型区卫星遥感与地面观测技术；现有地、空和天基观测体系的完善途径；全球变化关键过程和重要参数综合观测，数据获取与同化核心技术。

考核指标：形成5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支撑全球变化模拟与分析数据产品（能量平衡、水循环、碳循环、冰冻圈变化、海洋环境），实现对主要温室气体、气溶胶、冰雪、水资源和能量等关键要素的动态监测。

1.2 基于卫星遥感资料的全球碳同化系统研究

研究内容：基于卫星遥感的生物圈和大气圈关键参数（CO2柱浓度、植被结构和生化参数、地表温度和土壤水分等）提取技术体系；基于大气CO2浓度评估生态系统模型和优化模型参数的方法；人为源和生态系统碳通量的同步优化计算方法。

考核指标：建成国际一流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分辨率全球碳同化系统。

1.3 全球变化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与大数据集成分析技术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大尺度全球变化数据产品快速生成方法；数据驱动的全球变化敏感因子认知模型；相关数据的不确定性与时空代表性评估；现有多源数据的数量、时空分布及不确定性对全球变化研究结果的影响。

考核指标：建成全球变化大数据共享平台，形成大数据集成分析技术体系和能量平衡、水循环、碳循环、冰冻圈变化、海洋环境关键参数共享数据集。

2. 全球变化事实、关键过程和动力学机制研究 
2.1 气候多尺度变化机制与年代际重大事件的归因及早期信号研究

研究内容：人类活动及多尺度自然变率与气候系统整体变化的相互作用，气候变化实测与模拟的时空代表性与不确定性。

考核指标：阐明全球气候多尺度变化的时空特点，揭示人类活动和多尺度自然变率与气候系统整体变化的相互作用机制，辨识末次冰期以来主导不同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关键因子，诊断年代际重大气候事件早期预警信号。

2.2 过去气候变化定量化重建方法与区域气候重建

研究内容：代用证据、指标的物理意义及区域气候变化的定量重建；百年以上尺度的区域气候变化的归因及其不确定性；不同类型代用证据指示气候、环境变化的机理。

考核指标：建立代用指标指示气候多尺度变化的定量关系、数理模型；重建末次盛冰期以来全球及区域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诊断和揭示驱动变化的机制，评估重建结果的不确定性。

2.3 全球变暖背景下热带关键区海气相互作用及其对东亚夏季风气候的影响研究

研究内容：全球变暖通过热带关键区海气相互作用对东亚气候的调制，关键区海气相互作用及其对全球增温的响应；全球变暖对年代际气候变率的影响机理和年代际自然变化对年际气候变率的调制作用；ENSO循环的多样性、非对称性及其对东亚气候预测的影响，以及印度洋、大西洋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异对全球和东亚气候的影响。

考核指标：阐明全球变暖背景下热带关键区海气相互作用机理，检测和归因东亚气候变化中自然变率和人为影响的信号，预测未来30-50年气候变化趋势。

2.4 中国北方地区极端气候的变化及成因研究

研究内容：中国北方地区年际和年代际尺度极端气候时空特征、影响因子、机理及量效关系，区域极端气候预估方法和模型。

考核指标：揭示中国北方地区极端气候年际和年代际变化机制，建立区域极端气候年际和年代际尺度预测方法和模型，预估未来三十年中国北方地区极端气候演变趋势。

2.5 陆地生态系统碳氮耦合循环与碳源汇效应研究

研究内容：陆地生态系统的植物-土壤-大气碳氮耦合循环的动力学过程；碳氮耦合循环与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形成的作用机理；不同生态系统碳氮循环的生物学机制及其碳源汇效应。

考核指标：阐明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形成的机制，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不同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强度的影响并探索增强陆地碳汇能力的途径。

2.6 河流拦截工程改变和调控陆地碳氮循环和物质输运机理研究

研究内容：受人为调节的流域-水库（湖泊）系统中各界面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对流域物质通量变化的影响，河流拦截工程所造成水库、上下游河道及河口海岸地区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变化及由此导致的流域物质输运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变化。
考核指标：揭示河流拦截工程对陆地-海洋系统碳氮循环和物质输运的影响、机理及其与全球变化的关系。

2.7 海洋储碳机制及关键区域碳循环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
研究内容：海洋碳氮硫循环和耦合过程；海洋微型生物碳泵、生物泵、海洋沉积的碳氮硫效应及海盆和海湾储碳机制；关键区域碳循环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特征与机理。
考核指标：阐明不同时空尺度海洋碳库变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揭示自然和人类活动多重胁迫下海洋酸化过程、储碳机制及其对海洋生态健康的影响。

2.8 海洋生源活性气体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气候效应研究
研究内容：CH3、N2O、DMS、H2S等海洋生源活性气体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气候效应；海洋富营养化、沙尘沉降以及大气污染等对海洋生源活性气体释放的影响。

考核指标：揭示控制活性气体在上层海洋与低层大气中迁移转化的关键自然和人为过程对CH3、N2O、DMS、H2S等海洋生源活性气体释放的影响机制；构建生源活性气体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定量评价我国东部陆架海域生源活性气体的释放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

2.9 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的近海碳汇过程与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多重胁迫对河口和近海生态系统与碳汇的影响；不同时空尺度上近海海洋碳库变动与全球变化的关系。

考核指标：阐明近海碳循环过程与碳源汇变化过程及蓝碳增汇机制；建立海洋碳汇的指标体系和陆海统筹的近海增汇模式。

2.10 陆地水循环演变及其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研究

研究内容：自然和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中陆地水循环过程的影响及其与全球变化的相互作用；全球变化对水循环及水资源影响。
考核指标：揭示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陆地水文系统的人为调节、土地利用、城市化等人类活动对陆地水循环过程和通量的影响及其效应；构建陆面-水文耦合模式，预测全球水资源和水文极端事件的变化趋势。

2.11 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研究

研究内容：跨境流域水文生态变化归因及影响；跨境水资源多级权属界定与分配；跨境水资源合理利用与水安全调控；跨境水资源权益保障与管理机制。

考核指标：提出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理论与方法体系；提交服务国家水安全、水权益保障和地缘合作等系列咨询报告。

2.12 云水资源利用的基础与示范研究

研究内容：全球云水资源量及其时空分布的变化规律；云水资源与地表水资源的耦合利用模式；典型区域云水资源示范利用。

考核指标：建立云水资源评价的理论和方法；评价我国不同区域的云水资源量；计算评估气候变化条件下全球可降水量、降水转化率及云水资源量；提出我国云水资源长期利用的基本模式及技术体系；建成典型区域云水资源与地表水资源耦合利用观测系统。

2.13 全球变暖“停滞”现象机理研究

研究内容：气候系统外部因素（太阳活动、日地轨道等）和内部因素（海水热储量、洋流变化、气溶胶等）变化过程及其对全球增暖的影响，全球变暖“停滞”现象辨识。

考核指标：阐明自然变率、深海热量吸收及气溶胶对地表温度变化的影响，揭示全球变暖“停滞”现象的机理。

2.14 风尘排放和迁移机制及其环境效应研究

研究内容：风尘排放的源汇模式及大气风尘分布的时空特征，风沙活动及沙尘气溶胶的变化与全球变化的相互作用。

考核指标：阐明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风尘物质的释放、搬运和沉降机制；评估风尘对区域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和人居环境的影响。

2.15 黑碳的气候与环境效应及减排策略研究

研究内容：全球农业与生活源等导致的黑碳时空分布特征； 大气中黑碳对气候变化及环境质量的影响；减排黑碳的成本效益和气候-健康效益。

考核指标：建立全球农业与生活源等导致的黑碳（高时空分辨率的）排放清单；揭示黑碳对气候变化和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提出高效、可持续的黑碳减排策略。

3. 地球系统模式研发、预测和预估
3.1 基于高分辨率气候系统模式的无缝隙气候预测

研究内容：气候系统模式物理过程不确定性的定量化、优化方法和初始化系统；高分辨率气候系统模式和基于高分辨率气候系统模式多尺度、多物理耦合的协调同化方法；MJO、ENSO、PDO等的季节、年际和年代际无缝隙气候预测。

考核指标：建成高分辨率气候模式的初始化系统和气候预测系统，开展季节到年代际的无缝隙气候预测试验。

3.2 三维地球系统模式耦合器研发

研究内容：通用耦合器结构、易用性及更为先进的耦合器版本；动态三维耦合方法和并行通信方法及结合并行通信方法的三维耦合器的可扩展性；耦合器并行优化方法；高精度插值算法及标准、统一的数据表示方法和数据转换方法；通量计算方法的改进。
考核指标：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更为先进的耦合器版本，实现大气环流模式与大气化学模式间的有效耦合以及区域与全球模式间的嵌套，并能支持地球系统模式公共软件平台的研发。

4. 全球变化影响与风险评估
4.1 中高纬度湿地及农田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

研究内容：中高纬度湿地及农田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适应机制，全球变化背景下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和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考核指标：阐明湿地和农田重要生物类群对气候变化响应的机制，提出中高纬度湿地及农田生态系统应对全球变化的适应性调控途径。

4.2 全球变化风险的形成机制及评估

研究内容：全球增暖致险过程及机理,全球变化风险评估模式,不同情景下全球尺度上全球变化风险评估。

考核指标：揭示全球变化致险机制，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变化风险评估模式，评估近（2030年）中（2050年）期全球尺度上全球变化风险。

5. 减缓和适应全球变化与可持续转型研究
5.1 碳排放和减碳的社会经济代价研究

研究内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与地表温度的关系；全球增暖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

考核指标：揭示温控（1.5℃和2℃）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评估世界主要国家碳排放和减碳的社会经济代价。

5.2 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综合评估模式研究

研究内容：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中经济模型的改进与开发；基于宏观经济的集成评估分析与成本-效益分析（CBA）结合的经济控制论模型；地球系统模式（ESM）与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的耦合模型。

考核指标：建立具有自主产权的、国际一流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综合评估模型，评估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5.3 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峰值目标的优化路径研究

研究内容：保障经济发展的低碳途径（新能源开发、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等）及其可行性，碳贸易和碳税实施的减排效果；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峰值可行性及社会经济发展效益。

考核指标：提出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峰值目标优化路径，评估其社会经济发展效益；提出2050年国家应对全球变化与低碳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全球变化与应对”重点专项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1
	徐冠华
	科技部
	研究员

	2
	吴国雄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3
	吴立新
	中国海洋大学
	教  授

	4
	葛全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5
	陈镜明
	南京大学
	教  授

	6
	方精云
	北京大学
	研究员

	7
	王  斌
	清华大学
	教  授

	8
	王  辉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研究员

	9
	翟盘茂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0
	王力哲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研究员

	11
	宫  鹏
	清华大学
	教  授

	12
	焦念志
	厦门大学
	教  授


三、“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任务（课题）负责人申报项目当年不超过60周岁（195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项目及下设任务（课题）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3）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证明，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
（4）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限申报一个项目，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计划”）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项目主要参加人员的申报项目和改革前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总数不得超过两个；改革前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因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而退出目前承担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计划任务书执行期到2016年12月底之前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不在限项范围内。

（5）特邀咨评委委员及参与重点专项咨询评议的专家，不能申报本人参与咨询和论证过的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6）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7）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法人单位，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2015年3月31日前。
（3）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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